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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9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26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抵款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关

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

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

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鲍涌波主持，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房屋抵款协议>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

层依法依规办理相关事宜。 

此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也不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协议各方简况与债权相关情况介绍 

（一）协议各方简况 

1、北京嘉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天井大街甲 2 号 

法定代表人：付文丽 

2、北京驰讯恒通科贸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金塔西园 15 号 

法定代表人：赵秀良 

3、廊坊开发区嘉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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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地：廊坊开发区居易路 

法定代表人：杨文军 

4、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廊坊开发区科技谷园区青果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鲍涌波 

（二）债权相关情况介绍 

2011 年 1 月 26 日，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驰讯恒通科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驰讯恒通”）与北京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嘉铭房地产”）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购买嘉铭房

地产开发的位于朝阳区北苑路 86 号院的商品房项目，建筑面积共

2651.47 平方米，总价款为 9280.1450 万元，按合同约定驰讯恒通已将

6000 万元预付款支付给嘉铭房地产（详见 2011 年 1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编号：临 2011-003 公告）。 

因公司迁址到廊坊，2012 年 2 月 1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解除与嘉铭房地产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

卖合同》。双方签订了《解除协议书》，双方不承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

同时嘉铭房地产应尽快筹集资金及时偿还 6000 万元预付款。（详见 2012

年 2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编

号：临 2012-004、临 2012-006 公告）。 

2012 年 3 月 22 日，公司收到嘉铭房地产关于解除《北京市商品房

现房买卖合同》的还款承诺函以及北京嘉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嘉轩”）担保承诺函。北京嘉轩担保承诺：如嘉铭房地产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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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不少于 2000 万元，则由北京嘉轩承担嘉铭

房地产未偿付款项的支付责任，若嘉铭房地产未能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前还清其余款项，则由北京嘉轩将其余款项还清。（详见 2012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编号：临

2012-011 公告）。 

目前嘉铭房地产已无力清偿前述款项。经过协商，现由北京嘉轩承

担清偿责任。截止目前北京嘉轩以现金方式已偿还人民币 2000 万元，剩

余款项拟定以经评估后的房屋折价抵偿。 

2012 年 12 月 7 日，我公司与北京嘉轩、驰讯恒通、廊坊开发区嘉

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嘉轩”）签订《房屋抵款协议》，

北京嘉轩拟委托廊坊嘉轩以其开发的位于廊坊开发区的凤凰城项目一期

和二期共计 24 套房屋折价人民币 4006.7979 万元，冲抵前述债务中应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还清的余款人民币 4000 万元，北京嘉轩、廊坊嘉

轩同意房屋折价款与债务款之间的 67979 元差额款作为资金使用费，我

公司与驰讯恒通无需返还。 

本次抵款房屋位于廊坊开发区东方大学城西侧天地·凤凰城房地产

开发项目，房屋均为新开盘的住宅楼，建筑面积合计为 4936.32 平方米。

为了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公司委托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 24 套房屋进行了价值评估，估价报告编号为深国

众联评字（2012）-1-809 号。本次评估以国务院、建设部、国土资源部

及河北省和廊坊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性文件以

及评估房地产的具体资料为依据，以市场比较法为估价方法，最终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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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147.4738 万元。 

三、协议主要条款 

协议约定，北京嘉轩拟委托廊坊嘉轩以其开发的位于廊坊开发区的

凤凰城项目一期和二期共计 24 套房屋折价人民币 4006.7979 万元，冲抵

前述债务中应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还清的余款人民币 4000 万元，北

京嘉轩、廊坊嘉轩同意房屋折价款与债务款之间的 67979 元差额款作为

资金使用费，我公司与驰讯恒通无需返还。廊坊嘉轩将上述 24 套房屋直

接交付给我公司后，应积极配合我公司签署其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事宜，

我公司在收到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购房发票后向北京嘉轩交付金额为人民

币 4000 万元的正式收据。房屋抵款手续完成，即视为北京嘉轩履行了清

偿责任。北京嘉轩与廊坊嘉轩债权债务关系由其双方另行约定；驰讯恒

通与我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由其双方另行约定。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我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房屋抵款协议》的签订，将使公司的债权提前得到清偿，避

免了坏账损失的形成，盘活了公司的资产，有利于公司拓展经营和推进

战略转型。因我公司已迁址到廊坊市，上述抵款房屋也位于廊坊市境内，

有利于相关房产的管理、经营，公司将合理利用上述资产，为公司创造

更大的价值。抵款房屋的购买价格低于估价价格，并未损害公司的利益。 

此事项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

利润等没有影响。 



 

 5 

五、备查文件 

1、《房屋抵款协议》； 

2、《房地产估价报告（深国众联评字（2012）-1-809 号）》。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